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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矿华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更正公告

北京中矿华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4 月 18

日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p.com.cn）上披

露了公司《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3）。

经事后审核，需修改部分内容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

更正前：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

（六）出席对象

...

3.律师见证的相关安排。

本公司聘请的中银律师事务所田守云、佟学军律师。

二、会议审议事项

（六）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资本公积为 1,458,516.12 元，盈余公积为

2,629,395.49 元，未分配利润为 14,860,851.26 元。根据公司 2023 年的经营计

划同时更好地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,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2,000

万股为基数，拟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5 元（含税），

派发现金红利总额 1,000,000.00 元整，不进行送股、转增股本。详见公司于全

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披露的《2023 年度

权益分派预案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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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审议《关于续聘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同意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

审计机构，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，参照有关规定和标准确定审计费

用。

更正后：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

（六）出席对象

...

3. 律师见证的相关安排。

本公司聘请的中银律师事务所孙中爽、陈绍锋律师。

二、会议审议事项

（六）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经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资本公积为 1,458,516.12 元，盈余公积为 2,629,395.49

元，未分配利润为 14,860,851.26 元。根据公司 2023 年的经营计划同时更好地

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,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2,000 万股为基数，

拟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5 元（含税），派发现金红

利总额 1,000,000.00 元整，不进行送股、转增股本。详见公司于全国股份转让

系统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披露的《2023 年度权益分派预

案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0）。

（七）审议《关于续聘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同意续聘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

计机构，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，参照有关规定和标准确定审计费用。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

除上述更正外，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其他信息披露内容不变。

公司将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更正后《2023 年年

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。

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

特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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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矿华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 6 月 17日


